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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在此引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就業績所發出之公佈。

董事建議修訂分派事項之條件。

經修訂之股東週年大會通知將儘快寄發予股東。

在此引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所發出之公佈（「業績公佈」）。

本公司於業績公佈中宣佈本公司董事（「董事」）建議按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當
日每持有 50股本公司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之股東派送活力世界控股有限公司、山河控股
有限公司及彩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各一股作為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分派事項」）。分派事項須待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或以前於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中追認全部詳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的公佈（「交
易公佈」）之交易（「該條件」），方可作實。

董事在重新考慮詳載於交易公佈之交易後，現建議修訂該條件，使分派事項只須待於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或以前於股東特別大會中只須追認詳載於交易公佈中第二部
份 (d)、 (f)及 (g)段及第三部份 (a)、 (b)、 (e)及 (f)段之交易（「該等交易」）後，方可作實。因此，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知內的第二項議程將有相應之
修訂。經修訂（包含已修訂之第二項議程）之股東週年大會通知將儘快寄發予股東。本
公司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期將會維持不變，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
六日舉行。一份載有該等交易的資料之通函將儘快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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